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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室收受國家賠償請求
書分文主管業務單位 

主管業務單位七日內簽具
處理意見送法規會 

法規會辦理委員遴聘、召
開國賠小組會議進行審議 

有賠償責任 無賠償責任 

有第 6點但書情

形 1.以書面拒絕賠償 
2.移送其他機關 
3.其他適當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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